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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5 证券简称：红太阳 公告编号：2026－035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和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8日下午3: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8日

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8日上

午9:15至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南京市高淳经济开发区古檀大道18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杨一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5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55,829,9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303,158,541股的19.6315%。其中，参

与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34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9,78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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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303,158,541股的5.3549%。具体如下：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86,201,8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303,158,541股的14.2885%；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4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9,628,15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303,158,541股的5.3430%。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北京观韬（南京）律师事

务所指派肖志强律师、万梦婷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对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召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中已列明的所有提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251,446,550 3,973,718 409,700
比例 98.2866% 1.5533% 0.16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65,400,038 3,973,718 409,700
比例 93.7185% 5.6944% 0.5871%

注：表中总表决情况的比例指该提案同意、反对、弃权的股份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下同；表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的比例指该提案同意、反

对、弃权的股份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下同。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251,434,150 3,980,118 415,700
比例 98.2817% 1.5558% 0.162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65,387,638 3,980,118 415,700
比例 93.7008% 5.7035% 0.5957%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进行了2025年度履职情况述职。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251,657,650 3,750,018 422,300
比例 98.3691% 1.4658% 0.165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65,611,138 3,750,018 42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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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94.0210% 5.3738% 0.6052%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251,057,001 4,358,067 414,900
比例 98.1343% 1.7035% 0.162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65,010,489 4,358,067 414,900
比例 93.1603% 6.2451% 0.5946%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250,792,001 4,615,667 422,300
比例 98.0307% 1.8042% 0.165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64,745,489 4,615,667 422,300
比例 92.7806% 6.6143% 0.6052%

本提案涉及关联事项，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关联股东

杨一、张立兵、杨斌、胡容茂、王红明、陈志忠、张兰平、胡利明、赵勇、王国

平、吴钟录、陈继珍回避表决。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250,816,929 4,591,539 421,500
比例 98.0405% 1.7948% 0.164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64,770,417 4,591,539 421,500
比例 92.8163% 6.5797% 0.6040%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64,696,676 4,607,180 479,600
比例 92.7106% 6.6021% 0.68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64,696,676 4,607,180 479,600
比例 92.7106% 6.6021% 0.6873%

本提案涉及关联事项，公司关联股东云南合奥产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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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251,106,578 4,375,690 347,700
比例 98.1537% 1.7104% 0.135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65,060,066 4,375,690 347,700
比例 93.2314% 6.2704% 0.4983%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251,521,409 3,967,459 341,100
比例 98.3159% 1.5508% 0.133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65,474,897 3,967,459 341,100

比例 93.8258% 5.6854% 0.4888%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251,743,750 3,745,318 340,900
比例 98.4028% 1.4640% 0.133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65,697,238 3,745,318 340,900
比例 94.1444% 5.3671% 0.4885%

本提案涉及关联事项，公司关联股东胡容茂回避表决。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251,739,050 3,745,318 345,600
比例 98.4009% 1.4640% 0.135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65,692,538 3,745,318 345,600
比例 94.1377% 5.3671% 0.4952%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1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251,554,350 3,779,318 341,100
比例 98.3884% 1.4782% 0.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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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65,663,038 3,779,318 341,100
比例 94.0954% 5.4158% 0.4888%

1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251,263,401 4,006,367 405,000
比例 98.2746% 1.5670% 0.158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65,372,089 4,006,367 405,000
比例 93.6785% 5.7411% 0.5804%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观韬（南京）律师事务所指派肖志强律师、万梦婷律师现

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方

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观韬（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

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5月 28日


